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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第

一次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5年5月2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出席持有

人共计21,147人，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3,988,270,580份，占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1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传福先生指定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黔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与会持有人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关于设立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88,270,58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弃权0份， 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为保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进行，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和《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管理委员会，作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

常管理与监督机构。 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人，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二、《关于选举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88,270,58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弃权0份， 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同意选举李黔先生、李巍女士、王珍女士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员工持股计

划存续期间一致。

李黔先生不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在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单位

担任职务，与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黔先生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除此之外，未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巍女士不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在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单位

担任职务，与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巍女士为公司副总

裁，除此之外，未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珍女士不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在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单位

担任职务，与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珍女士为公司职工

代表监事，除此之外，未在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公司现任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管理委员会审议，同意选举李黔先生为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与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三、《关于授权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88,270,58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弃权0份， 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为了保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 同意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者授权资产管理机构（如涉及）行使股东权利，该股东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公司股东会的出席权、提案权、表决权以及参加公司现金分红、债券兑息、送股、转增股份、配股

和配售债券等权利；

4、代表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5、管理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分配；

6、决策员工持股计划放弃份额的归属；

7、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登记、继承登记；

8、决策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除应当由持有人会议决策事项外的其他事项；

9、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出售标的股票或非交易过户至持有人个人证券账户；

10、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11、本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由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本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之日止。

备查文件：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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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并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

议〈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比亚迪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

股计划” ）及其他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购买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10,

714,99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3526%， 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372.18元/股， 成交金额为人民币3,987,

912,042.01元（不含交易费用），本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的购买，购买股票的资金来源为集团提取

的激励基金、员工合法薪酬、员工自筹资金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本员工持股计划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的认购价格为1.00元。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认购

份额为3,988,270,580份，未超过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拟认购份额上限。

根据《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

自本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购买完成之日起算。 本员工持股计

划持有的标的股票分三期解锁， 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购买完成之日起算满12

个月、24个月、36个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分别为30%、30%、40%。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认定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包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上职工代表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与本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关联关系。

3、本员工持股计划内部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为持有人会议，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监督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运作、

决策等将独立运行。 同时，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未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因此，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各期员工持股计划之间独

立核算，各期员工持股计划之间均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安排，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公司各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公司权益不予合并计算。

三、其他说明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期间， 严格遵守相关市场交易规则， 遵守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

定，未利用任何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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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62号MSD-B1座15层1503）。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孙国强先生。 董事长周志远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孙国强先生主

持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80人， 代表股份500,285,85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04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 代表股份486,659,10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81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79人，代表股份13,626,7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35%。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7,524,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80%；反对2,255,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8%；弃权5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865,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7347%；反对2,255,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91%；弃权5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7162%。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7,520,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72%；反对2,226,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50%；弃权53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861,0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7039%；反对2,226,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3362%；弃权53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959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补选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7,577,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87%；反对2,206,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11%；弃权5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18,8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1281%；反对2,206,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953%；弃权5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676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成添翼、姚童童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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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杨鸿雁女士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任期即将届满，已向公司董事会

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辞职后将不继续

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鸿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杨鸿雁女士在任职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治理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

会对杨鸿雁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证董事会规范运行，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选举刘晓纯

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经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

举刘晓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上述独立董事变更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50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提供5,000

万元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7.1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204.17%，对负债率超过70%

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85.1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148.41%，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泰达环保” ）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简称“华夏银行” ）申请融资，金额为5,000万元，期限一年，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经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25年度为泰达环保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226,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泰达环保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50,343.74万元，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155,343.74万元，泰

达环保可用担保额度为70,656.26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年11月9日

3.�注册地点：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16号

4.�法定代表人：王天昊

5.�注册资本：1,508,585,139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对环保类项目的投资及运营管理；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其电力生产（不含供电）；环保

项目的设计、咨询服务（不含中介）；环保技术设备的开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7.�股权结构图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257,373.21 1,304,651.63

负债总额 862,858.73 907,180.96

流动负债总额 324,926.59 379,368.85

银行贷款总额 703,123.08 743,115.90

净资产 394,514.47 397,470.67

- 2024年度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131,633.62 30,918.08

利润总额 21,383.33 3,798.60

净利润 18,500.19 2,850.14

注：2024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三）截至目前，泰达环保提供保证担保的总额为220,458.95万元，另以持有遵义红城泰达环保有限公司51%股权为

遵义红城泰达环保有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不存在诉讼和仲裁等其他或有事项。

（四）泰达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

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

务人的应付费用。

2.�担保金额：5,000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限：三年。

（二）泰达环保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三）上述担保使用的担保额度有效期限将在2025年12月31日届满，担保额度的审批需重新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以保证资金需求。根据被担保人资

产质量等，董事会认为风险可控。 泰达环保提供保证式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已审批2025年度担保额度内，担保总额度为202.40亿元。

（二）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7.1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204.17%。

（三）根据公司制度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0。

（四）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4日

股票代码：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2025-014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十一届

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5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通知、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出席人数均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通

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和高级经理职业责任保险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经理合法权益，降低其在履职过程中可能引致的风险，以激励其更好

地履行职责，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为董事、监事和高

级经理购买职业责任保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责任保险购买相关事宜。 责任保险具体内容如下：

投保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险人：

1、投保人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经理

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因保险合同承保的非故意违法行为而被他人提出民事赔偿请求

而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金，以及被保险人为应对持股行权而产生的行权响应费用、被保险人为避免或

降低因赔偿请求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产生的危机管理费用、 被保险个人因遭受个人非证券类赔偿请

求而产生的法律服务费用，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负赔偿责任（免赔额除外）。

责任限额：累计赔偿限额为10,000万元，具体分项限额以承保方案中约定为准。

承保范围：全球，但投资者民事索赔会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相关法律

承保期限：12个月（自保单签署之日起）

保险费：全部预计36万元以内

本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稳健及可持续发展， 考虑公司在运营及发展战略上的资金需求，2025年1月1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拟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具体融资期限、实施时间等按公司与相关银行最终商定的内容和

方式执行。 同时，为提高工作效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银行授信额度总额范围内根据资金

需求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

本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5年5月23日届满， 公司决定将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展期18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6年11月23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相关事宜已于2025年5月

22日经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情况：关联董事范祥福先生、蒋磊峰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与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水井坊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2025-015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

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十一届

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同意

公司将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展期18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6年11月23日。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2021年第四次会议，

并于2021年9月30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5日、10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21年11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2798323中所持有的695,7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1年11月19日以非交易过户形

式过户至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B88441295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4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

的相关公告。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不超过42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

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即存续期为2021年11月24日至2025年5月23

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129,1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

二、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展期情况

鉴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5年5月23日届满， 根据《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在存续期届满前，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

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公司决定将2021年员工持股计

划展期18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6年11月23日。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相关事宜已经2025年5月22日召开的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次持

有人会议和5月2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延期后，在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公司将根据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2025-013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

持股计划第三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2021年员工持股

计划第三次持有人会议。 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共46人，代表员工持股计划份额2,286.90万份（其中部

分股票管理委员会已出售并按照《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分配），占公司2021年员工

持股计划总份额的60%。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本次持有人会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5年5月23日届满， 根据《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在存续期届满前，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

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持有人会议同意将2021年员工

持股计划展期18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6年11月23日。

表决结果：同意份额1,806.20万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79%；反对份额0份，占出

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份额480.70万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21%。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88076� � � � � � � �证券简称：诺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3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1378号杭州师范大学科技园E座1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17,810,0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7,810,0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3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童梓权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董事赵德中、金富强、施国强、独立董事曲峰、胡文言因公务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骅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800,201 99.9916 5,475 0.0046 4,368 0.003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803,097 99.9941 1,779 0.0015 5,168 0.004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803,897 99.9948 1,779 0.0015 4,368 0.0037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803,897 99.9948 1,779 0.0015 4,368 0.0037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802,341 99.9935 3,335 0.0028 4,368 0.0037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172,938 99.4592 632,738 0.5371 4,368 0.0037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8,586,822 92.1711 9,223,222 7.828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797,606 99.9894 12,438 0.0106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807,965 99.9982 2,079 0.001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177,306 99.4629 632,738 0.5371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童梓权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89,472,914 160.8291 是

11.02

选举赵树彬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83,633,164 70.9898 是

11.03

选举赵贞元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83,640,345 70.9959 是

11.04

选举方卫国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44,900,645 122.9951 是

11.05

选举姜晏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83,612,536 70.9723 是

1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寿均华为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17,059,033 99.3625 是

12.02

选举刘坚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17,053,765 99.3580 是

12.03

选举徐栋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17,053,765 99.3580 是

1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殷新波为第四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117,061,275 99.3644 是

13.02

选举秦熙萍为第四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117,057,263 99.361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23,127,

322

99.9667 3,335 0.0144 4,368 0.0189

7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13,911,

803

60.1331 9,223,222 39.8669 0 0.0000

8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23,122,

587

99.9462 12,438 0.0538 0 0.0000

9

《关于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

的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

务的议案》

23,132,

946

99.9910 2,079 0.0090 0 0.0000

10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及

其附件的议案》

22,502,

287

97.2650 632,738 2.7350 0 0.0000

11.01

选举童梓权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06,595,

618

460.7543

11.02

选举赵树彬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330,868 5.7526

11.03

选举赵贞元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338,049 5.7837

11.04

选举方卫国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309,740 5.6613

11.05

选举姜晏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310,240 5.6634

12.01

选举寿均华为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2,384,

014

96.7538

12.02

选举刘坚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2,378,

746

96.7310

12.03

选举徐栋娟为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2,378,

746

96.7310

13.01

选举殷新波为第四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2,386,

256

96.7635

13.02

选举秦熙萍为第四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2,382,

244

96.746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宋慧清、张依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88076� � � � � � � � �证券简称：诺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4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下午17:00

以现场与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经全体监事同意，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

以口头通知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全体监事共同推举殷新波先生主持，主持人在会议上就本次豁免通知事项进

行了说明。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与会监事审议，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监事讨论，同意选举殷新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88076� � � � � � � � �证券简称：诺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2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自愿披露通过药品GMP符合性

检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品GMP

符合性检查告知书》（编号：苏药监药生告知[2025]214号），公司连云港工厂片剂生产线（203车间，片剂生产线）通过江

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现场检查，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一、本次GMP符合性检查的相关情况

1、企业名称：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检查地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浦路28号；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桥路82-17（B一层），82-19

3、检查范围及相关车间、生产线：片剂（203车间，片剂生产线）

4、检查时间：2024年12月23日至2024年12月25日

5、检查结论：符合要求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始终坚持“时间领先、技术领先”的经营理念，构建技术优势n次方。 本次片剂生产线通过GMP符合性检查，进一

步夯实了公司制剂产品的生产管理及质量体系，为公司持续开拓制剂市场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

三、风险提示

由于药品的生产、销售情况可能会受到行业政策、宏观环境、市场竞争等诸多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尚无法预

测上述药品通过GMP符合性检查对公司近期业绩和财务数据产生的具体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88076� � � � � � � � �证券简称：诺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5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了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非职工代表成员，与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四届职工代表董事、

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选举产生了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

券事务代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5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童梓权先生、赵树彬先生、赵贞元

先生、姜晏先生、方卫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寿均华先生、刘坚先生、徐栋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025年5月23日，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孙美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上述5名非

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三年。

第四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职工代表董事的简历详见附件。

（二）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5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童梓

权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情况如下：

委员会名称 委员

战略委员会 童梓权（召集人）、赵树彬、赵贞元

审计委员会 刘坚（召集人）、徐栋娟、姜晏

提名委员会 寿均华（召集人）、刘坚、赵树彬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徐栋娟（召集人）、寿均华、赵贞元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按要求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

员会召集人刘坚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监事会选举情况

（一）监事选举情况

2025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选举殷新波先生、秦熙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2025年5月23日，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戚芳菲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人员共同组成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职工代表监事的简历详见附件。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5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

选举殷新波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高级）副总裁

的议案》《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童梓权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施国强先

生、李小华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聘任姜建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丁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周骅女士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且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

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

秘书周骅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童梓权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其余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四、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5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吴乐尔

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日常证券事务工作，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吴乐尔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

五、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571-86297893

邮箱：ir@sinopep.com

联系地点：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1378号杭州师范大学科技园E座1201室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附件：

一、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孙美禄先生，1972年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职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连云港双菱化工公司等企业；2010年6月加入诺泰生物，历任公司连云港工厂项目主管、研发注册部经理、综合管理部

经理、科技项目部经理、总经理助理、政策事务部副总经理；2015年9月至2025年5月，担任公司职工监事；2024年9月至

2025年5月，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孙美禄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孙美禄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戚芳菲女士，1990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1年8月至2020年1月，于连云港市交通控股

集团长途运输有限公司雷锋车组担任团支部副书记，当选为江苏省妇代会代表、连云港市政协委员代表，获评连云港市劳

动模范、连云港市五四奖章等；2021年3月至2021年7月在盛虹石化集团党群工作部负责工会工作；2022年5月至今，担任

诺泰生物连云港工厂工会副主席。 2024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戚芳菲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戚芳菲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三、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施国强先生，1961年11月生，美国国籍。 毕业于瑞士洛桑大学有机化学专业，博士学历。 1994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

划” ，2015年入选杭州市“521人才” 计划。 1993年1月至1996年8月，在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和研究

员；1996年9月至1998年4月，在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担任副研究员，从事天然产物博

士后研究；1998年5月至2008年1月， 在美国默克制药公司担任研究员和资深研究员；2008年1月至2014年10月， 在美国

Anichem公司担任总经理兼联合创始人；2014年11月至2017年， 在杭州澳赛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研发副总经理；

2017年至今任公司研究院副院长、董事；2019年5月至2025年5月，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施国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施国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

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小华先生，1981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浙江大学生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 具有近二十年原料药

和制剂国内外销售经验，曾在普洛、先声、石药等公司先后担任欧盟市场部经理、国际业务总监、药品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

等职务。 2023年3月至2025年5月，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李小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小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

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姜建军先生，1956年8月生，美国国籍。 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有机化学专业，博士学历，具有25年专业从事多肽

的研发及大生产管理经验。 1994年至2007年，在美国雅培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2007年至2013年，在American� Peptide�

Company担任GMP生产副总经理；2014年至2015年，在CS� Bio（美国希施生物公司）担任GMP生产副总经理；2015年至

2018年，在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多肽原料药部门副总经理等职位；2018年加入公司，2019年5月起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研究院副院长，主要负责多肽研发与生产管理工作，现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姜建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姜建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

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丁伟先生，1983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2007年至2010年，任职于富士康集

团；2011年至2019年，于上海英威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2020年至2022年，于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财务负责人，期间兼任上海研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2022年12月加入公司，2023年2月起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丁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丁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

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周骅女士，1978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 2005年5月至2017年12月任职于美都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等职务；2018年3月至2022年8月在杭州伯庐科技有限公司等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 2022年

9月加入公司，2023年2月起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周骅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骅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

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吴乐尔先生，1992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学历。 2017年5月至2021年3

月于新城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担任证券事务经理。 2021年4月加入公司，2021年8月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吴乐尔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吴乐尔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88627� � � � � � � �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5-043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降至

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持股5%以上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股份以实施已披露的股份

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圳南山架桥卓越智能装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山架桥” ）股份数量由

5,046,720股减少至4,700,67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由本次减持前的5.37%降至5.00%。

●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3日收到股东南山架桥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现将其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企业名称 深圳南山架桥卓越智能装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华社区清龙路6号港之龙科技园科技孵化中心2层D区发现创

客空间5D

成立日期 2016年5月11日

经营期限 2016年5月11日至2035年6月7日

出资额 68,3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架桥富凯私募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CE9A0H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2）。 公司股东南山架桥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自2025年4月16日至2025年7月1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

价的方式减持公司不超过1%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明细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份

（股）

减持比例

南山架桥 集中竞价交易

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5月22

日

人民币普通股 346,047 0.37%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持股比例（%） 数量（股） 持股比例（%）

南山架桥

合计持有股份 5,046,720 5.37 4,700,673 5.00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5,046,720 5.37 4,700,673 5.00

注：

1、表格中“持股比例” 为四舍五入并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相关规定及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形。

二、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南山架桥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权益变动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有关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南山架桥仍处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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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日（星期二）上午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至5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jzd@seichitec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

年6月3日上午9:00-10: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日（星期二）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张滨先生

董事、财务总监：梁贵先生

董事会秘书：彭娟女士

独立董事将参加公司业绩说明会；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6月3日（星期二）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至5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jzd@seichitech.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5-21058357

邮箱：jzd@seichi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

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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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源创力清源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7.55%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7.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深圳源创力清源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300MA5DT8W017

□ 不适用

常州清源天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20400589952839E

□ 不适用

苏州新麟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20500585531367A

□ 不适用

上海力合清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10114054579660R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深圳源创力清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源创力清源” ）、常州清源天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常州清源” ）、苏州新麟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麟二期” ）及上海力合清源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力合清源”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管理人同受深圳清源时代投资管理控股有限公

司控制，互为一致行动人（以下统称前述股东为“源创力清源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7,094,655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7.55%。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17日至2025年5月23日期间， 源创力清源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513,800

股。 源创力清源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数量由7,094,655股减少至6,580,8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7.55%减少至7%，

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

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

源（仅

增持填

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源 创 力

清源

208.9869 2.22% 193.8869 2.09%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2025/04/28-

2025/05/23

/

常 州 清

源

178.9476 1.90% 165.9976 1.77%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2025/04/28-

2025/05/23

/

新 麟 二

期

163.6362 1.74% 151.7362 1.61%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2025/04/17-

2025/04/28

/

力 合 清

源

157.8948 1.68% 146.4648 1.56%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2025/04/28-

2025/05/23

/

合计 709.4655 7.55% 658.0855 7.00%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承诺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有减持计划未完成。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